附件1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《西藏自治

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》的决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各地（市）行署（人民政府）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《西藏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》第七条（四）县城、建制镇、工矿区0.3—5元修改为（四）县城、建制镇、工矿区0.42—5元。已经  年 月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   年  月   日
